縣（市）政府辦理「弱勢家庭脫困急難救助」成果統計表（半月報）        年  月  日至   月  日
	 項   目
	           第1類
	  第2類
	  第3類
	             第4類
	  第5類
	

	
	第1項

（經營事業不善）
	第2項

（失業未能領取給付）
	第3項
（領取失業給付期間已過仍未紓困）
	因經濟性因素有自殺之虞通報個案。


	已申請福利項目或保險給付，尚未核准期間。
	因遭家庭暴力、性侵害。


	存款帳戶經凍結。


	其他特殊情事
	處於貧窮邊
緣之經濟弱勢家戶。
	

	 通  

 報
 數
	性別
	男
	女
	男
	女
	男
	女
	男
	女
	男
	女
	男
	女
	男
	女
	男
	女
	男
	女
	

	
	人數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核

定

數
	性別
	男
	女
	男
	女
	男
	女
	男
	女
	男
	女
	男
	女
	男
	女
	男
	女
	男
	女
	

	
	人數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金額

（千元）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主辦人員







課（股）長






局長
填表說明：
1. 「通報數」：為與1957專線通報數區隔，本表以通報有急難救助需求者填列，如經聯繫訪查係重複通報（個案本人、家屬或親友等），得於填寫本表時，修正通報人數，俾與核定數比較時不致產生極大落差。

2. 請於每月5日及20日前，請將上半月成果傳真至本部中部辦公室（社區及少年福利科）049-2391197或MAIL至w33@mail.jung.nat.gov.tw  【96年7月前，請儘可能於月底及15日當天下班前結算並傳真，以供內政部彙辦】
